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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揭示了关于“伦理”的两种考察方式:实体的观点;原子的观点。“在

考察伦理时永远只有两种观点可能:或者从实体出发,或者原子式地进行探讨,即以单个的人为基础而逐

渐提高。”他的看法是:“后一种观点是没有精神的,因为它只能做到集合并列,但精神不是单一东西,而

是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 1 ]实体的观点、原子的观点,都基于一个依据经验确立的至今难以动摇

的理智的直觉:伦理是关系的,道德也是关系的。“道德的观点是关系的观点、应然的观点或要求的观

点。”[ 2 ]无论伦理、道德,还是伦理世界观、道德世界观,都应当以“关系的观点”、“应然的观

点”,这两大人文元素为基础和前提。 
然而,只要稍加反思就会发现,问题的关键不在“关系”和“应然”,而在“何种关系”、“如何应

然”? 近现代文明,尤其是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性文明发展的轨迹,显然是不断抛弃和日益背离“从实体

出发”的伦理观点,而尊奉“原子式探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转变的理性基础似乎很直白:在理论

方面,“实体的观点”是以黑格尔为代表,乃至是黑格尔以前的古典的和传统的观点,缺乏现代性;在实践

方面,“实体的观点”容易导出整体主义,甚至整体至上主义,因而容易导致伦理的和政治的专制。于是,

在民主扬弃专制、个人主义取代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伦理精神的转换中, “原子式探讨”便成为重要

的世界观和方法伦。 
值得特别警醒的是:“原子式探讨”的伦理观点,在避免和消解传统的也是原始的专制主义的同时,

已经导致一种新的形态的伦理专制主义———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专制,也不是伦理实体对伦理个

体的专制,而是一种形态的伦理对另一种形态的伦理、一种文明要素对另一种文明要素、甚至是一种文

明对另一种文明的专制。现代性文明造就出的这种完全有别于传统的新的伦理专制主义,目前虽还处于

初始阶段,但已经充分表现出它的暴劣:价值霸权,文化帝国主义,文明帝国主义。 
需要严肃追究的是:“原子式探讨”的伦理,如何在否定“从实体出发”的以整体性和普遍性为取向

的伦理精神过程中,造就出比传统伦理更粗暴的现代型伦理专制主义? 一个大胆的理论假设是:“原子式

探讨”的伦理事实上沿袭和延伸着西方文明的一个一以贯之的形上世界观和形上方法论———本体世界

观和本体方法论。于是,现代伦理精神和伦理体系如果试图完成飞跃,就必须进行伦理世界观和伦理方法

论方面的革命。这场革命的核心是:从本体世界观到生态世界观。 
一 生态觉悟的文明本质 

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哲学正面临深刻的危机,这一危机的核心是奠基于西方传统的本体论思维方式

的消解,哲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正愈益失去它的合理性,而本体思维消解之后,人类文明可能面临“无哲

学”的处境。[ 3 ]也有的学者指出,现代哲学发展的走向,不是无哲学,而是由本体思维向伦理思维转

化。[ 4 ]哲学如何转换当然有待争论,这里只是确认一个事实:本体思维的哲学、本体思维已经失去合

理性,并且必将继续失去合理性。承认这个事实需要学术洞察力,更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因为它意味着

我们必须痛苦地选择抛弃一种执着已久并仍然津津乐道的传统。不过,更为困难的工作还在另一个层面:

本体思维不仅造就了一种思辨范式,更造就了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甚至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造就了一种

“本体文明”,即基于本体思维的文明。告别本体思维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实现本体世界观、本体文明的

超越,则无疑要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因为它所进行的是关于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乃至人类文明的

 



一场革命。 
问题在于,本体思维、本体世界观消解、终结之后,是否有一种更为合理、体现新的时代精神和文明

取向的世界观出现? 历史只能提出自己所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任务的提出,说明完成任务的条件已经具备

或正在具备。一种新形态的伦理世界观正伴随新的文明诞生,这就是生态世界观。 
本体思维有两个基本取向。一是寻找万有背后的本质和真理,并以之统摄万有;二是寻找万物的始

基,或世界的最小单元。它们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的传统。柏拉图的“理念”,以及由泰勒士的“世

界是由水构成的”到“原子”的哲学演绎的传统,就是这种本体思维的学术表达。本体思维的世界观,将

世界分为现象与本质、表象与真理,以及“一”与“多”两大存在,以本质统摄现象,“一”托载“多”,

试图将世界归于某种最基本、最超越的存在,是一种二元对峙,但又归于其中一元的世界观。“上帝”就

是这种世界观最为典型的表现。基于本体哲学的本体伦理世界观,承认伦理与“自然”之间的对立与对

峙,也认为二者应当和谐,但和谐的达致不是二者的辩证互动与辩证否定,而是决定与被决定、统摄与被

统摄的本体关系。比如,在伦理与作为伦理实体的“自然”冲动的经济之间,便是经济决定伦理。经济决

定伦理,物质生活条件决定道德,是典型的本体伦理世界观和本体道德世界观。 
诚然,到目前为止,人类已经经历或建立了黑格尔所指出的两种关于伦理的考察方式,即实体的观点

与原子的观点,不同的是,它们并不如黑格尔所断言的那样“永远”,现代文明的进展已经诞生出第三种

观点,这就是关于伦理的生态观点,或对伦理的生态考察的方式。实体的观点和原子的观点,在形上基础

方面都基于或归于本体的观点;不同的是,原子的观点更需要也更彻底地皈依于本体的观点。生态文明的

诞生,宣告基于本体伦理世界观的实体观点和原子观点,成为真正的历史“永远”。 
生态世界观、生态伦理世界观扬弃本体伦理世界观,被逻辑和历史地演绎的关键在于: 20世纪中叶

以后的生态觉悟,到底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觉悟,还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觉悟? 这一问题的实质是:生态理念

对包括伦理在内的整个人类文明来说,到底是否具有普遍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意义? 
20世纪的生态觉悟,在其现实性上发端于人类对其生存环境、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命运的关注。但

是,这种潜在于人类文明的胚胎之中经过漫长发展而回归的文明觉悟,从一开始就蕴涵着极为深刻而普遍

的哲学意义。生态理念从诞生到现在,几乎每过一个世界就进行一次辩证的自我否定,生物体与自然的关

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整个世界的关系,是19世纪、20世纪,直至当今21世纪生态理念发展

的历史轨迹。像西方深层生态学的代表人物柰斯指出的那样,现在人类需要一种极其扩展的生态思想,这

就是“生态智慧”。事实上,人类的生态智慧正在形成。“生态觉悟的实质不只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

省,而且更深刻的是对世界的合理秩序、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对人的行为合理性的反省。”“生态智

慧”应当并且正在进行另一种提升,在形上意义和实践理性两个层面扩展为“生态世界观”、“生态价

值观”和“生态方法论”。生态觉悟之于现代伦理的深刻意义,在于它为伦理精神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生态运动及其内蕴着的深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向已经说明:人类正在

实现“伦理世界观”和“伦理学方法”的新超越,一种新的伦理世界观正在诞生。这种新的伦理世界观

的核心理念,既不是实体的观点,也不是原子的观点,而是生态的观点,是生态伦理世界观。[ 5 ] 
二 本体伦理世界观的三种范式 

伦理世界观有三个基本要素。第一,伦理实体或伦理共体的集体伦理意识与伦理精神的形成,或者

说,诸多个体形成某些基本的和共同的道德意识与道德精神,从而一方面使伦理实体的形成成为可能(正

像黑格尔所说,在形而上的意义上,伦理实体是在共同道德意识基础上的精神性的存在,是民族的“精

神”) ,另一方面在伦理实体或伦理共体与它自身的“自然”(或自然冲动)的对峙中,使伦理意识和伦理

精神由自在走向自为。第二,在伦理或伦理意识、伦理精神与“自然”的对峙中,坚持伦理的本质性和目

的性,保证这种世界观不仅是“伦理”的,而且是合理的。第三,透过实体行动,追求和实现伦理与“自

然”之间的和谐,尤其是伦理与实体的自然冲动之间的和谐,因为“道德行为不是什么别的,只不过是自

身实现着的亦即给予自己以一种冲动形态的意识,这就是说,道德行为直接就是冲动和道德间实现了的和

谐。”[ 6 ]三个特点概括起来就是,在伦理意识、伦理精神自觉的基础上,通过对伦理本质的坚持,实现

伦理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这样,伦理世界观就面临三方面的关系。一是伦理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核心是伦理实体与作为实体的

自然本性的经济冲动之间的关系,这是伦理世界观的基本关系;二是作为价值结构的义与利、理与欲(个

体的以及作为个体的共同形式的实体的)之间的关系;三是伦理实体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三种关系

的建构方式及其价值取向,构成伦理世界观的品质特点。 
伦理世界观必须也必定追求三大关系之间的同一与和谐。问题在于,如何和谐? 何种同一? 
本体伦理世界观用“本体思维”的方式建构和实现二者间的同一与和谐。本体伦理世界观有两个基

本的特点:一是将伦理世界分裂为本体世界和现象世界,或者将意义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简单等同于本

体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关系,以本体世界为意义世界和生活世界的真理和最后根据;二是“始基”式的追



究,在诸多伦理关系中寻找最小或最后的单元,以之为伦理实体甚至整个伦理的“原子”。一句话,本体

伦理世界观是哲学的本体思维、本体世界观在伦理思维和伦理世界中的简单移植。 
综观20世纪伦理学的理论和现实,本体伦理世界观大致存在以下三种形态: 
形态一:存在论的本体伦理世界观。存在论的本体伦理世界观,集中体现为关于伦理精神与经济活动

之间关系的命题———“经济决定伦理”。伦理与经济的关系,是伦理世界观中最基本的问题。伦理世

界观既然是伦理实体或伦理共体的道德自我意识,那么,它的“自然”的基本规定,就是实体或共体的自

然冲动。“经济”作为结果,是伦理实体的客观自然,即所谓经济条件或物质生活条件;作为过程,是伦理

实体表现和实现的自然冲动。所以,经济在相当意义上就是伦理世界观中实体伦理意识所对峙的“自

然”。与道德世界观中个体道德意识所面对的“自然”不同,伦理世界观中的“自然”或“经济”,总是

或多或少具有某些预定合理性的意义,甚至被肯定为先验合理性。在道德世界观中,人们会对个体的自然

冲动保持必要的人文警惕和价值干预,使之被限定于最基本的道德督察之中,而不致逾越德性的底线。然

而,在伦理世界观中,人们可能完全没有或“不需要”这种警惕,原因很简单:经济一旦成为共体的自然冲

动,就天生是“伦理的”。个体的自然冲动是“欲”,是道德制约和调节的对象,而实体或共体的自然冲

动却是“经济”,是追求和实现的目标。这样,在伦理世界观中,伦理与经济之间的必要的紧张就被扬弃,

准确地说,被可悲而普遍地忽视了,经济不仅无需批判地获得先验价值,而且反过来成为决定伦理的“本

体”,“经济决定伦理”成为典型的也是牢不可破地占居主导地位的伦理世界观或伦理思维方式。而当

这样做的时候,事实上伦理世界观也彻底地丧失或被消解了。经济作为一定伦理实体的自然冲动,即使对

这个实体来说具有不证自明的伦理合理性,但是, (1)对于另一种“自然”即客观自然环境来说,任何一

种冲动都不具有先验的合理性,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证明,任何一种自然冲动,如果缺乏必要的伦理意识

和伦理精神,很可能而且已经成为道德上的恶行; (2)集体的自然冲动还面临这个集体与另一集体的冲动

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面临代际集体冲动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冲突不仅具有伦理的意义,而且很可能引发

伦理上的严重后果,经济发展中的集团矛盾,以及扩展而成的民族冲突,已经证明这一点。 
形态二:价值论的本体伦理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特质是:在义与利、理与欲的关系方面,试图以其

中一方面同一另一方面,对所谓“重义轻利”的传统的批评,就是典型的价值本体的伦理范式。在伦理世

界观中,人们已经习惯于将伦理、道德概括为“义”,将与它们相对应的“自然”概括为“利”;在二者

的关系中,更习惯于用哲学上寻找始基或本体的方式,以其中某个方面为“本”,为“重”。不过,仔细考

察就会发现,至少相对中国的伦理传统,它只是一种现代性的思维方式。面对市场经济,人们最乐此不疲

的事情之一,就是批判传统的“重义轻利”;但是,中国传统伦理是否真的在义与利之间坚持抽象地分出

“轻重”乃至本末,至今乃是一个悬案。不错,宋儒曾说过,“义利之辨,乃儒者第一义。”可这句话的意

思,是强调义利分辨的重要性。在文化冲突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本体式思维的伦理世界观很容易得到

极端的发展,“利”———集体的和社会的功利,以及个人的私欲,往往被当作先验合理性和比“义”更

为基本的“灵魂驱动力”(康德语) 。由此,诉诸本能冲动的集体行为和个体行为所导致的伦理实体的消

解、个体生命秩序瓦解以及社会生活秩序的紊乱就不可避免了。 
形态三:人伦本体的伦理世界观。人伦本体世界观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形式致力于寻找人伦关

系背后的超验的本体基础,以之作为人伦的真理性与合理性的形上依据和价值根据。在宗教的出世文化

中,这个本体基础是上帝;在入世文化中,这个本体基础是所谓天理,“天理”本质上是意义和真理、此岸

和彼岸的同一。这一努力在确立人伦原理的超越性基础和同一性方面,有合理内核,在相当意义上是伦理

的魅力所在。第二种形式是在对应的人伦关系中寻找和确立本位。这种本位思维方式,最典型的体现就

是中国传统的“纲常伦理”。古典儒家的人伦原理,是父慈子孝、君惠臣忠式的互动互惠原理,但这种原

理难以在伦理冲突中保持人伦的稳定性,从而遭遇失序与失范的危险,于是到董仲舒,互动互惠的人伦便

演变成“父为子纲”、“君为臣纲”的纲常伦理。纲常伦理,在人伦方面,可以视为一种传统形态的本体

伦理或本位伦理,它在造就人伦的稳定性的同时,也导致了伦理的专制。现代社会以民主、自由为取向,

但现代伦理精神在瓦解传统的人伦本体的同时,事实上建构了新的本体人伦世界观。不同的是,它不是以

人伦中的任何一方为本位,也并不需要为人伦关系确立形上根据和意义基础,它以个体自身的存在,包括

感性存在和理性存在为人伦的本体,以个体自我,尤其是个的利欲为人伦的本位,试图透过公正、民主的

制度的建立和价值追求,建构和实现伦理的合理性。这种伦理世界观现象上反传统,实质上却沿袭传统的

本体伦理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它的极端发展,潜存人伦瓦解和伦理消解的危险。因为它既不将自我置于

人伦关系的有机系统中,也不将个体的自然冲动置于社会的冲动体系中,最后,必将既存在社会的“合理

冲动体系”,也破坏个体的“合理冲动体系”。自我本体的伦理世界观已经将伦理和伦理精神置于现代

性危机之中。 
三 伦理世界观的文明转换:从本体到生态 

毫无疑问,本体伦理世界观有其独特的历史合理性,创造了自己的伦理辉煌。但是,这种世界观在统



治伦理世界几千年,尤其在近几个世纪取得至高无上的霸主地位之后,便达到它的顶峰,与本体思维、本

体哲学世界观一道,走到它的终点。当生态觉悟成为整个人类文明的觉悟之时,伦理精神的发展便进到这

样一个阶段:用新的伦理世界观扬弃传统的伦理世界观;具体地说,就是用生态伦理世界观扬弃本体伦理

世界观。这种转换的深刻本质是:用一种文明扬弃另一种文明。 
生态思维是生态文明中孕生的一种根本不同于本体思维的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生态世界观遵循新

的精神逻辑和价值原理。遵循四大原则:有机性和内在关联原则;整体性原则;共生互动和自我生长原则;

具体性原则。[ 7 ]生态世界观以“生态”而不是“本体”为根本理念。生态伦理世界观以文明有机性

为价值的形上基础,强调各种伦理要素和文明要素,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不可分离的内在关

联和生命有机性,以伦理的整体合理性和整体的伦理合理性,而不是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如个体、自然、

乃至社会为最高价值取向,藉此走出“道德的人—不道德的社会”和“自由的社会—不道德的人”的价

值悖论,因而是以伦理有机性和整体合理性为特质的“伦理考察方式”或“伦理的观点”。在存在论方

面,生态伦理世界观追求与自然、特别是伦理与经济之间的生态和谐与生态同一,认为人与自然、伦理实

体和它的本能冲动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绝对价值,惟有生态才是真实而合理的状态。在价值论方面,生态

伦理世界观坚持伦理尤其是伦理义务的本质性,但并不将伦理与自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或要素,包括义与

利、理与欲推至绝对价值的地位,由此扬弃传统伦理世界观中本体的价值绝对性与存在超验性。在人伦

关系方面,生态世界观既不以抽象的实体(或抽象的整体) ,也不以抽象的个体为本位或价值基础,而是以

个体与整体(或实体、社会) 、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合理生态为价值取向,是有机的、平等的和生态互动的

人伦价值观。在这些意义上,生态世界观既不是“原子式”的伦理观点,也不是“实体式”的伦理观点,

而是“生态式”的伦理观点,是与生态文明和生态世界观相匹合的伦理世界观。 
诚然,生态伦理世界观也必须探讨和解决真理和意义、存在和价值的关系问题。但是,与本体世界观

根本不同,第一,它坚持以意义和价值为本务,而不是以追究形上存在为职责;第二,它坚持真理与意义、

存在和价值的生态同一性和生态合理性,其境界不仅是中国传统伦理学家戴震所说的“归于必然”、

“适完其自然”,而且是在此基础上“达其应然”。“自然—必然—应然”的生态统一,是生态伦理世界

观解决真理与意义、存在与价值关系的精神取向和精神原理。 
人们也许会诘难,生态伦理世界观事实上也承认和强调本体和本位,只是它不是形上存在或存在论、

价值论以及人伦关系中的某个方面,而是“生态”。超越这个难题的较好的方法,是借用丹尼尔·贝尔的

“概念图解模式”和“主轴原理”。丹尼尔提出“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但是,他同时指出,这个概念并

不意味着“后工业”是社会文明的全部特质,“后工业社会”只是一种“概念图解模式”。现代社会、

现代文明是由各种要素构成的生态有机体,在解释和把握现代文明时,以“后工业”为主轴,对社会进行

概念性的图解。“一个概念图式从一个复杂的现实中选择特殊属性,并按照共同的成规把它们分类,以辨

别其同异。作为一种逻辑顺序的方法,概念性图式并无真伪之别,而只有有用与无用之分。”“中轴原理

和中轴结构的思想力图说明的不是因果关系(这只能用经验关系论来说明) ,而是趋中性。在寻找社会如

何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的答案时,它设法在概念性图式的范围内说明其他结构环绕在周围的那种组织结

构,或者是在一切逻辑中作为首要逻辑的动能原理。”[ 8 ]“生态伦理世界观”也是如此。它也可以视

做一种关于伦理世界观的“概念图解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以“生态”为主轴,考察和建构新的伦理世

界,形成新的伦理世界观。与本体伦理世界观中的本体概念不同,生态既不是形上的和超验的存在,也不

是伦理的终极根据,而只是一种“真实的虚拟”,因为生态存在于各种伦理要素和伦理的各种要素的有机

而合理的相互关联和辩证互动之中。生态不是实体,更不是本体,而是也只是诸多关系构成的复合体;准

确地说,是各种关系构成的合理的复合体,因而在本性上必然否定存在的绝对性和价值的超验性及其霸

权。“概念图解模式”—“主轴原理”,不仅对生态伦理世界观,而且对伦理生态中诸要素间的合理关

系,都是一个具有解释力的方法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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